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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娛樂特別效果 (費用 )(修訂 )規例》  
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19 年娛樂特別效果 (費用 )(修訂 )
規例》 (2019 年第 58 號法律公告 )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的
商議工作。  
 
 
背景  
 
《娛樂特別效果條例》  
 
2.  《娛樂特別效果條例》 (第 560 章 )就規管在電影製作、
娛樂節目及表演中用作產生特別效果及其附帶目的之特別效果

物料的供應、使用、運送及貯存，以及其他有關事宜訂立條文。

按照第 560 章第 3 條的規定，娛樂特別效果發牌監督 ("監督 ")由
創意香港總監擔任。  
 
3.  根據第 560 章，特別效果物料的供應、使用、運送及貯
存，均須領有按第 560 章所簽發的有效牌照及許可證；而使用
特別效果物料的人員，亦須經過評核，領有牌照，方可成為

合資格的特別效果技術員。  
 
4.  第 560 章第 26(1)(n)條及 (o)條訂明，在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 ("商經局局長 ")的批准下，監督可藉規例就下列事項
作出規定 

 
(a) 任何為發出或更改特別效果技術員牌照而進行的

考試或評核而須繳付的費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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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牌照及許可證的發出、續期、核證、補發或更改
而須繳付的費用，以及該等費用的豁免。  

 
現時《娛樂特別效果 (費用 )規例》 (第 560B 章 )所訂的費用自
2013 年 5 月起生效。  
 
5.  根據 "用者自付 "原則，政府當局的政策是政府當局的
收費一般應訂於足以收回提供有關服務全部成本的水平。創意

香港在 2018 年進行了成本計算工作，以檢討第 560B 章所訂的
費用。計算結果顯示，第 560B 章下有 26 個項目的收費未能收
回全部成本。據此，政府當局建議把相關項目的收費增加介乎

11.1%至 14.4%不等，以收回全部成本。  
 
附屬法例  
 
6.  《 2019 年娛樂特別效果 (費用 )(修訂 )規例》 (2019 年
第 58 號法律公告 )("該規例 ")由監督在商經局局長的批准下根據
第 560 章第 26 條訂立，以修訂第 560B 章的附表，將 26 項須就
下述事宜繳付的費用調高 11.1%至 14.4%︰  
 

(a) 根據第 560 章或《娛樂特別效果 (一般 )規例》
(第 560A 章 )發出、續期、補發、更改或核證的各類
牌照或許可證；及  

 
(b) 為根據第 560 章或第 560A 章發出或更改的各類

牌照而須作出的評核。  
 
 
生效日期  
 
7.  該規例於 2019 年 4 月 12 日刊登憲報，並於 2019 年 4 月
17 日提交立法會省覽。該規例將於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小組委員會  
 
8.  在 2019 年 4 月 26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
立小組委員會，詳細研究該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

載於附錄。  
 
9.  小組委員會由馬逢國議員擔任主席，並於 2019 年 5 月
20 日與政府當局舉行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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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普遍支持建議的費用修訂  
 
10.  委員表示，相關娛樂行業一般認為建議的費用修訂溫和

及可予接受。然而，委員明白到業界認為當局就煙火特別效果

物料供應商牌照的發出或續期，以及固定煙火特別效果物料貯

存所牌照的發出或續期徵收的費用頗高，即使該等申請數量甚

少。  
 
擬議牌照費應否下調  
 
11.  鑒於政府的政策是為業界提供資源，以支持和推動本地

電影業的發展，委員預期隨着電影業的發展，行業對特別效果

技術員的需求或會增加，申請特別效果技術員牌照的數目亦會因

而增加。基於處理牌照申請的成本不變而申請數目增加可分擔有

關成本，部分委員詢問牌照費是否可予下調，委員特別問及，煙火

特別效果物料供應商牌照及固定煙火特別效果物料貯存所牌照

的費用是否可予下調。  
 
12.  政府當局表示，為符合 "用者自付 "的原則，牌照持有人
應承擔處理牌照申請的成本。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根據第 560章
提出的特別效果技術員牌照申請，大多涉及舞台表演或類似

製作，與電影無關。電影業增長對發牌監督的工作量影響不大，

當局認為第 560B 章所訂的牌照費可反映成本，收費水平合理。  
 
13.  關於就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應商牌照徵取的費用，政府

當局解釋，在釐定收費水平時，當局會考慮處理下述事宜的時間

和工作量：評核使用的物料和物料的供應來源、審核測試報告，

以及檢視供應的物料是否符合生產國有關當局所訂的規格和要

求。至於固定煙火特別效果物料貯存所牌照，政府的收費旨在

收回就保安、防火設施、貯存物料數量，以及可能對鄰近地方

造成的影響進行評核的成本。鑒於發牌程序涉及相當數量的人

手和行政工作，下調該兩類牌照收費的空間有限。政府當局告知

小組委員會，本港只有兩所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應商，而其牌

照須每兩年續期一次；當局至今並無接獲有關固定貯存所牌照

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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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牌照費可否由政府全數資助  
 
14.  部分委員詢問，製片人可否使用政府的資助以抵銷牌照

費，又或他們可否成立商會申請政府撥款以支付牌照費。政府

當局表示，若有關電影是獲電影發展基金悉數資助，製片人使

用部分資助款額支付全部牌照費是可接受的，因為牌照費屬製

作費的一部分。至於只獲部分資助的製作，政府當局認為投資

者應承擔整體製作費的部分開支。  
 
在實施建議費用修訂後能否收回全部成本  
 
15.  鑒於創意香港須根據第 560章的規定支援發牌監督的工
作，並因而僱用了一支專家隊伍負責處理牌照的申請，但每年

處理的牌照申請數目卻甚少，部分委員詢問，牌照費所得收入

是否足以收回處理牌照申請涉及的所有員工和行政成本。  
 
16.  政府當局解釋，牌照組每年處理 2 000 宗根據第 560 章
提出的牌照及許可證申請。該牌照組由 6 名專業爆炸品主任組
成，負責處理該等申請及就關乎煙火特別效果物料的營運進行

巡查。牌照及許可證收費水平是按庫務署發出的《成本計算手

冊》釐定，旨在收回處理牌照申請涉及的實際員工及行政成本。 
 
就在表演中使用煙火特別效果發出許可證的安排  
 
17.  委員察悉，若干場地 (例如本地主題樂園 )須就每天進行
的煙火特別效果表演申領許可證。視乎場地營運者實際申請的

許可證數目，發牌監督通常會每月一次過發出約 30 個許可證，
根據現行法例，每個許可證有效期為 24 小時。委員建議政府當局
應檢討及簡化有關安排，使在一段較長時間內 (例如一個月或
一年 )，只須就同一場地進行的同一表演發出一個許可證。  
 
18.  政府當局解釋，本地主題樂園場地營運者未必會全年均

在表演中使用煙火特別效果。當局認為根據現行制度每月發出

所需的許可證數目，是適當的做法，這樣可避免營運者在無需

許可證的日子仍被徵收有關費用。  
 
19.  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該公告，對於當中所載的修訂

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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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0.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9 年 6 月 12 日



附錄  
 
 

《 2019 年娛樂特別效果 (費用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委員  郭家麒議員  

楊岳橋議員  
 
 
(總數：3 名委員 ) 
 
 

秘書  冼柏榮先生  
 
 

法律顧問  陳以詩小姐  
 
 

 


